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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字〔2022〕19 号

关于印发《中华女子学院（全国妇联干部培训学院）涉外

合作项目暂行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系、部）、处、室、中心：

《中华女子学院（全国妇联干部培训学院）涉外合作项目暂

行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 2022 年 8 月 18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

现予以印发。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贯彻执行。

中华女子学院（全国妇联干部培训学院）

2022 年 10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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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女子学院（全国妇联干部培训学院）

涉外合作项目暂行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开展对外学术合作研究，贯彻执行党的

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，规范涉外合作项目，努力做到既有利于增

进对外交流，争取资助，繁荣学术研究，又能够抵御国际敌对势

力对我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，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，特制定本管

理办法。

第二条 涉外合作双方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、教

育部和外交部发布的各类外事法规和条例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女子学院各院系（部）、研究中心

和个人。

第四条 涉外合作项目，坚持“项目负责人负责制”的原则。

第五条 所在院系（部）、研究中心或个人在向国外非政府组

织（各种基金会、协会、学会等）联合国组织或机构、国外组织

机构（含联合国组织或机构、国外高校、研究机构、驻华使馆、

外国公司等）正式提出申请资助之前，须将所申请资助项目的内

容、意义、成果的使用、参与研究人员及接受资助的前提条件书

面呈报学校审批，由科研管理处、国际合作处先后签署意见后由

学校主管领导审定，待学校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交项目请示并获得

批准后，方可正式对外联系和申请。申请的主题与内容不得与我

国政治立场相违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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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在资助申请获得批准或双方签约后，须将接受资助

的书面文件（包括通知书、协议、合同、备忘录、研究方案、经

费预算等）报科研管理处及所做院系（部）、研究中心备案，并

严格按照协议执行，项目接受科研管理处管理。项目完成后报科

研管理处审核后，方可向外方提供。

第七条 国外非政府组织（各种基金会、协会、学会等）、国

外组织机构（含国外高校、研究机构、驻华使馆、外国公司等）

主动资助我校院系（部）、研究中心和个人的研究项目，受资助

者须向学校国际合作处和科研管理处报告资助者的政治背景及

资助的范围、内容、对象、方式、要求、参与研究的人员和金额，

并应说明有无附加条件及科研成果如何使用等，经批准后方可接

受资助。

第八条 凡涉外合作项目中涉及到来华开展社会调查和统计

数据的，应按有关规定，在内容、范围和规模上有所限定，原则

上不允许境外机构和人员直接参与国内调查和数据统计。

第九条 凡合作项目中涉及向境外派遣人员的，按有关规定

报批；对境外派遣来华人员的，应事先了解其政治背景和学术思

想倾向；如属我方主动邀请的，应按有关规定报批。

第十条 进入中华女子学院账户的涉外合作项目经费严格按

照《中华女子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进行经费的

使用、管理与监督。

第十一条 项目涉及国家秘密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

密法》和学校相关保密法规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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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加强合同、协议管理，合同、协议文本中涉及保

密条款或需签订保密协议的，须明确保密条款适用的项目研究内

容、涉及的技术秘密范围、知识产权归属、保密期限等，同时项

目负责人必须与项目组成员签订保密条款一致的内部保密协议，

明确项目组成员的保密义务，由科研管理处审定后存档备查。

第十三条 接受港、澳、台各类组织机构资助或与其进行合

作项目，参照上述规定办理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科研管理处负责解释。自 2022 年 9 月

28 日起施行。原《中华女子学院涉外合作项目暂行管理办法》(校

字〔2019〕16 号)同时废止。

学校办公室 2022年 10月 4日印发


